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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重庆康华”）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审计机构名称：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20年 09月 09日 

3、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68号 22层 1.2.3区 

4、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5、首席合伙人：蒙高原 

6、业务资质：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取得由重庆市财

政局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编号：50030002）， 2020 年进入财政

部、证监会发布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 



7、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8、历史沿革：1985年 6 月重庆审计事务所成立，隶属于重庆市审计局；1999

年 7 月重庆审计事务所改制成立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20 年

9月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转制为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从事务所成立以来，始终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本着 “质量

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积极拓展业务，目前事务所所业务遍及全

国和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2022年在全国 9000 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中综合评价排

名 53 位，曾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重庆市优秀民营企业”、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颁发的“全国先进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等众多荣誉称号。 

转制后的事务所已在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实现了

一体化管理，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治理架构和组织体系，事务所最高权力机构为合

伙人大会，决策机构为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并设有风险管理与质量控制委员会等

多个专业委员，能够为上市公司、金融保险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提供各类审计服

务。 

（二）投资者保护能力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按财政部相关规定为审计业务投

保职业责任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8,000 万元，可承担因审计失败导致民

事赔偿责任。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不存在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

事诉讼中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三）人员信息 

2023 年末合伙人数量：21人 

2023 年末注册会计师数量：112人 

（四）业务信息 

重庆康华 2023 年度收入总额（经审计）10,170.32万元，审计业务收入（经

审计）10,128.27万元，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285.50万元，上市公司审计客

户 3家，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涉及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审计

业务经验。 



（五）执业信息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1.项目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谢洪奇，2014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自 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

公司审计，2021年 10月开始在重庆康华执业，谢洪奇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年报

审计项目，从业经历丰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

年度及当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2家。 

2.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吴良辉，2015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 年 7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2021 年 10月开始在重庆康华执业，吴良辉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年

报审计项目，从业经历丰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

然年度及当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3家。 

3.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 

邓显敏，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 11 月至今在重庆康华工作，有 22 年以

上的执业经验，熟悉国家会计、审计、税收等相关法律法规，负责多家大型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及民营企业审计项目的质控工作，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六）诚信记录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场所、

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总体情况等。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未受

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自律处分，并符合独立性要求。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吴良辉曾于 2021 年 12 月受到重庆证监局监管谈话的监

督管理措施，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吴良辉 2021.12.7 行政监管措施 重庆证监局 
因蓝黛科技 2020年年报审

计项目被采取监管谈话 

（七）独立性 



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重庆康华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

力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在查阅了重庆康华的基本情况、资格证照和诚信记

录等相关信息后，认为重庆康华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审计的

专业能力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要求，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监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文件；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文件；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